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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廣東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dgs.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gdgsj/s700/201508/54629.html）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关于我省实施关于我省实施关于我省实施关于我省实施““““三证合一三证合一三证合一三证合一”“”“”“”“一照一码一照一码一照一码一照一码””””改革的通告改革的通告改革的通告改革的通告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

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15〕51 号），广东省将全面推行“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实施“一

照一码”登记模式。现就改革实施相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一一一、、、、改革的主要内容改革的主要内容改革的主要内容改革的主要内容：：：：将企业登记时依次申请，分别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工商营业执

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核发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部门核发税务登记证，改为一次申请，通过

“一窗受理、互联互通、信息共享”，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一个加载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以下称统一代码）的营业执照。企业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不再发放。

企业原需要使用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办理相关事务的，一律改为使用“三证合一”后

的营业执照办理。 

二二二二、、、、改革实施的时间和适用范围改革实施的时间和适用范围改革实施的时间和适用范围改革实施的时间和适用范围：：：：自 2015 年 9 月 1 日起，全省各类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及其分支机构（以下统称企业）全面实施“一照一码”登记模式，个体工商户、外国（地区）

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暂不实施此项改革。 

三三三三、、、、改革前后的过渡衔接改革前后的过渡衔接改革前后的过渡衔接改革前后的过渡衔接：：：：从 2015 年 9 月 1 日起，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或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以下简称登记机关）在办理企业设立登记、变更登记及换照申请时，核发加载统一代码的

营业执照，并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已登记企业（包括已试点“一照三号”登记

制度改革的企业）在办理变更登记或申请换照时，应当向登记机关交回原发营业执照、组织机

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没有领取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的，应提交未办理组织机构代

码证和税务登记证的申明。企业换发“一照一码”营业执照后，原发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

证和税务登记证自然失效。 

2015 年 9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改革过渡期。在过渡期内，未换发的证照可继续

使用；过渡期结束后，一律使用加载统一代码的营业执照办理相关业务，未换发的证照不再有

效。  

企业办理相关登记所需登记申请文书规范和提交材料规范，可登录各级登记机关门户网站

下载，也可在各级登记机关窗口免费领取。企业设立和变更换证均无须交费。 

企业办理“一照一码”登记后，不需再到税务部门办理税务登记；其他涉税事项仍按照国

家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特此通告。 

 

                         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 

                         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2015 年 8 月 28 日  


